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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幼专教〔2023〕14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3年免试认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

教师资格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

报名工作的通知 

相关学院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

师资格改革的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2〕36号）《省教育厅

关于转发教育部办公厅继续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

师资格改革的通知》（苏教师函〔2023〕4 号）以及《徐州

幼专免试认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考核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发布至学校 OA 系统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为做好我校 2023年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，现将报

名及考核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名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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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免试认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资格的 2023届师

范类专业毕业生（附件 1）。具体包括 2023届学前教育（五

年制）专业、音乐教育（三年制）专业、美术教育（三年制）

专业、体育教育（三年制）专业、特殊教育（三年制）专业。 

二、考核内容及方式 

1.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和我校师范生教育教学

能力考核方案，本次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包括培养过程

性考核和教师职业能力测试。过程性考核合格者，方可参加

教师职业能力测试。 

2.相关二级学院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小组依据我校

考核实施方案，负责组织实施本学院师范生培养过程性考核

的各项工作。  

3.教师职业能力测试包括笔试和面试，由教务处统一组

织测试命题及考评工作。 

三、报名时间 

报名时间：4 月 8 日至 4 月 12 日。 

四、报名流程 

所有符合免试认定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资格的师范生

须在各自学院指导下进行报名。 

1.师范生登录教务系统/报名申请/考级项目报名进行

考核报名，点击报名按钮并进行后续操作报名，截止时间内

也可以退报，认真填写《徐州幼专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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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性考核鉴定表》（附件 2）。如已通过国家中小学（幼

儿园）教师资格笔试，请准备好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.考生将考核鉴定表与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辅导员处，

辅导员须认真初审考生所填写信息的准确性，将参加考核的

考生信息整理提交至各二级学院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

工作小组。 

3.各二级学院根据考核实施方案的内容和要求，具体实

施师范生培养过程性考核，分项考核并给出考核意见，于 4

月 18 日前将《徐州幼专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过程性考

核鉴定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徐州幼专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

养过程性考核鉴定结果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的纸质版交至教

务处教务科（洞山校区实训楼 305），附件 3 及证明材料电

子版发送至 395073624@qq.com 邮箱。 

4.教务处将于 4 月 20 日前对进入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环

节的考生进行资格复核，审核通过的考生在学校教务处网站

上公示后即视为报名成功。 

5.教务处将于 4月 22日至 26日期间集中组织考生进行

教师职业能力测试（笔试和面试）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.报考的学段必须按照本专业对应的学段（见附件 1）。 

2.对于成功报名的考生，后续的职业能力测试安排及注

意事项会另行通知。 

mailto:%E9%99%84%E4%BB%B64%E5%8F%8A%E8%AF%81%E6%98%8E%E6%9D%90%E6%96%99%E7%94%B5%E5%AD%90%E7%89%88%E5%8F%91%E9%80%81%E8%87%B31524818502@qq.com
mailto:%E9%99%84%E4%BB%B64%E5%8F%8A%E8%AF%81%E6%98%8E%E6%9D%90%E6%96%99%E7%94%B5%E5%AD%90%E7%89%88%E5%8F%91%E9%80%81%E8%87%B3152481850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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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次报名遵循自愿原则，符合考核资格的师范生可以

参加本次考核，也可以自行参加国家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

资格考试，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。 

4.对于已经参加国家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并且所

有笔试科目均取得合格成绩的师范生，如其参加的笔试学段

和科目与所学专业培养目标一致，可视为教师职业能力测试

笔试合格。 

六、咨询及联系方式 

未尽事宜请联系教务处考试中心胡老师，联系电话：

18068702568。 

附件 1：徐州幼专师范生申请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对应任

教学段 

附件 2：徐州幼专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过程性考核

鉴定表 

附件 3：徐州幼专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培养过程性考核

鉴定结果汇总表 

  

 

 

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

2023 年 4月 7 日 

 

 

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        2023年 4月 7日印发 


